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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砂石土矿管理经验总结及启示 

曾凌云    王联军    史登峰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北京 101149） 

【摘 要】浙江省在砂石土矿开发管理工作中坚持规划管控，不断优化砂石土矿开发布局；推行“净采矿权”出

让，强化资源市场配置；积极引导使用先进技术，提升开发利用水平；坚持环保优先，促进矿业绿色发展；坚持转

变职能，持续深化审批制度改革。经验启示：(1)优化布局方面，科学编制第三轮矿产资源规划并严格实施；(2)市

场出让方面，进一步完善矿业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程序，推进矿业权网上交易；(3)审批登记方面，建议一方面深

入推进简政放权，另一方面进一步提高审批效率；(4)环境保护方面，在砂石土采矿权选址、出让、审批中落实生

态保护优先的原则，严格环评准入，落实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责任，严格执行保证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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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砂石土资源总量丰富，为经济社会快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砂石土矿山量大面广，对地表生态环境和

自然景观影响较大，做好砂石土资源管理工作是矿产资源领域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按照矿产资源法律法规的规定，

砂石土矿由省级以下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审批发证和日常监管。多年来，各地砂石土矿管理制度不断完善，开发利用水平不

断提升，但对照中央关于大力推进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强化资源市场化配置和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要求还有不小差

距。浙江省在砂石土矿管理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已经建立了较完善的砂石土矿管理制度，在管理实践中效果明显，及时对浙

江省砂石土矿开发管理的先进经验进行分析总结，对于国土资源部研究出台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全国砂石土矿管理的政策制度具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 浙江省砂石土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浙江省是矿产资源“小省”，能源和金属矿产较少，砂石土等非金属矿产相对丰富，资源储量较大，全省几乎均有分布，但

受基础设施建设及区位交通状况的影响，其开发利用的地域性明显，主要集中在舟山、温州、湖州、台州、杭州等经济发展水

平较高的地区。截至 2014年底，全省共有砂石土矿采矿权 829个，从业人员 2.5万人，年矿石采掘量 4.4亿吨，矿业总产值 114

亿元，实现利润 10.2亿元。砂石土矿采矿权数量、矿石采掘量、矿业总产值分别占全省的 66.5%、84.1%、79.81%。 

浙江省砂石土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特点为：一是开采矿种以露天开采的普通建筑用砂石粘土为主；二是砂石土资源规模化、

集约化利用水平较高，大型矿山 436 个、中型矿山 73 个，分别占全省砂石土矿山总数的 52.6%、8.7%；三是投资主体以民营资

本为主，产业外向度低；四是砂石土资源需求旺盛，2010 至 2014 年共提供砂石土矿产资源 22.27 亿吨，平均每年在 4.45 亿吨

以上。据测算，每年平均需建筑石料矿产 5亿多吨，缺口约 8000万吨左右，供需矛盾突出；五是保障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

砂石土资源开发与维护群众权益和社会稳定的压力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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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浙江省砂石土矿管理典型经验总结 

多年来，浙江省政府及国土资源等部门高度重视砂石土矿的开发管理工作，在砂石土矿开采准入、市场出让、部门协调、

审批登记、价款使用、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等方面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规定，形成了较完善的砂石土矿管理制度，在管理实践中

取得了良好效果，其主要经验可总结如下。 

(1)坚持规划管控，不断优化砂石土矿开发布局。 

一是严格执行矿产资源规划分区管理制度，严格按照“规划禁采区内的矿山关停，规划限采区内的矿山收缩，规划开采区

内的矿山集聚”的要求，强化规划实施。全省规划开采区内的矿山数从期初的 1306 个减少到 2014 年底的 949 个，规划限采区

内的矿山数从期初的 1432 个减少到 435 个，分别减少了 27%和 69%，规划禁采区内的矿山已基本关停。二是严格执行采矿权设

置方案制度。以县（市、区）为单位编制采矿权设置方案，将采矿权设置方案作为采矿权审批的前置条件，明确规定未批准设

置方案的不得新设采矿权。三是严格实施采矿权“双控”管理制度。统筹考虑市场需求，通过规划方式明确规划期末采矿权指

标控制数，并分解为年度计划指标控制当年采矿权投放数。 

(2)推行“净采矿权”出让，强化资源市场配置。 

浙江省国土资源厅于 2010年出台相关政策，2013年进一步细化完善，推行“净采矿权”出让制度。在采矿权选址时，由乡

镇政府提出申请，县级人民政府牵头，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会同涉矿相关部门联合踏勘。在采矿权出让前通过确权、补偿、公示、

告知等步骤，将相关政策处理到位，使竞得人不再受土地、地面附着物及相关固定资产等权益制约，在竞得采矿权完成采矿登

记后即可顺利进场开展矿山建设和开采活动。明确砂石土采矿权出让县级所得向乡（镇、街道）、村（社区）分配使用的比例，

充分调动基层工作积极性，有力保障矿区群众权益。 

(3)积极引导使用先进技术，提升开发利用水平。 

浙江省注重引导矿山企业使用先进的设备和生产工艺，通过多种开采方案比较，优选最科学、最环保的开采方案，提高采

选三率指标，提升开发利用水平。一是引导矿山企业采用先进的破碎设备、引进喷淋设施、建立封闭式破碎系统，有效降低破

碎过程产生的噪音和粉尘；二是引导矿山企业采用皮带封闭式运输取代车辆运输的方式，既能节约成本，又环保安全；三是引

导矿山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工艺和设备，加强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即循环利用生产废水，回收生产废渣，做到资源吃干榨尽、

污染物零排放。 

(4)坚持环保优先，促进矿业绿色发展。 

一是严格采矿权设置。新设矿山充分考虑自然地形地貌、资源合理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因素，合理确定矿区范围，尽量

整体开采，少留或不留边坡，把资源开发、矿地利用、生态保护三者有机统一起来。二是严把环评审批关。对不符合环评要求

的新建矿山一律不予颁发采矿许可证。三是严格落实治理责任。采矿权出让成交后，采矿权人必须与所在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签订矿山自然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书，缴纳治理备用金，倒逼采矿权人落实治理责任。四是抓好绿色矿山建设。浙江省从 2005年

底起开始推动绿色矿山建设，做到应建必建，对未按要求开展绿色矿山建设的，年检不予通过，并暂缓办理采矿权延续等登记

事项。五是开展“四边三化”生态环境治理专项行动。按照浙江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公路边、铁路边、水边、山边”的“洁

化、净化、美化”工作的部署，扎实开展“四边”区域的废弃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 

(5)坚持转变职能，持续深化审批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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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下放审批权限。将省级登记发证普通建筑材料用砂石土矿采矿权审批登记，以及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矿山地质环

境保护与治理方案和土地复垦方案审查意见的审定权下放至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行使。二是优化审批流程。将砂石土矿采矿

权的划定矿区范围与采矿权新立登记程序合并，并于 2014年成立了行政审批处，集中办理全厅的行政审批事项，实现采矿权审

批网上申报，大大提高了审批效率。三是简化审批要件，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安全设施设计两个要件合并。四是实

施差别化管理。根据砂石土矿用途将其采矿权分为经营性、治理性和工程性三类，不同类别采取不同管理措施。对经营性采矿

权，一律招拍挂出让，严格执行三区管理原则；对治理性采矿权，可将治理工程一并捆绑招标出让，而且不受规划分区限制；

对围垦、标准渔港以及政府全额投资的建设项目专供配套的工程性采矿权，可以协议出让，而且不受规划分区限制，这样既维

护了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益，也为经济建设提供了资源保障。 

3 浙江省砂石土矿管理的经验启示 

浙江省建立了较完善的砂石土矿管理制度，砂石土资源管理工作成效突出，通过对浙江省砂石土矿管理典型经验的总结，

笔者认为可为规范和完善全国砂石土矿管理制度提供以下经验启示。 

一是优化布局方面，科学编制第三轮矿产资源规划并严格实施，对于新设矿业权从数量上实行总量控制，从空间上严格落

实规划分区，从产能上设定最低门槛，从技术上进行引导；对于已设立的位于规划限制、禁止区等布局不合理的砂石土采矿权，

依法依规进行清理处置，使砂石土资源开发布局持续优化。 

二是市场出让方面，建议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对资源配置提出的总体要求，进一步完善矿业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程

序，推进矿业权网上交易，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充分发挥政府作用，探索在采矿权出让前尽量把将来开采活

动中可能涉及的相关权益提前处置到位。 

三是审批登记方面，建议一方面深入推进简政放权，通过修改地方法规等方式尽可能将砂石土采矿权审批权限下放到市、

县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另一方面进一步提高审批效率，优化审批流程，推进网上审批，探索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环境影

响评价、安全生产预评价、土地复垦、矿山环境恢复治理等方面要件的简化与合并，探索经营性和工程性砂石土采矿权的差别

化管理政策。 

四是环境保护方面，建议按照中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要求和中央领导同志对矿产资源开发中环境保护的有关指

示精神，在砂石土采矿权选址、出让、审批中落实生态保护优先的原则，严格环评准入，落实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责任，严

格执行保证金制度。同时，对于已建砂石土矿山，强化环境保护和治理恢复的监管和投入，积极倡导绿色矿山建设,“要金山银

山，更要绿水青山”，切实处理好保障发展和保护环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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